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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沂 市 财 政 局

临财函（2020）第 42 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第 20200087号
提 案 的 答 复

尊敬的张兆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作的提

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符合当前农村实际，

符合百姓实际需求，对进一步改善我市农村百姓饮水安全状

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市财政一直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把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作为改善农村群众生存环境、提高

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工作来抓。目前在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

建设领域，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下一

步持续支持保障和大力推进的工作。

一、多措并举，加大资金投入

为支持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开展，市财政每年预算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2019年

以来，按照省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累计将 2400 余万

元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市级补助资金整合到乡村振



兴重大专项资金，资金切块下达县区，由县区统筹安排用于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在指导县区用好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

的基础上，2019年，争取上级革命老区资金 1.4亿元。2020

年，争取中央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 1965 万元，切块下达

县区，由县区统筹用于农村饮水安全等工作。

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除争取上级扶持、国债资金以及从土地出让金中切块一

定比例资金外，由县区依托现有的县级自来水公司或成立国

有农村供水公司作为融资平台，采取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农

村饮水安全建设资金，充分调动各方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的积极性。

二、健全制度，强化资金监管

当前是解决我市农村饮水安全的攻坚期，是大投入、大

建设、大发展的关键阶段，管好用好相关资金至关重要。我

们将与水利部门密切配合，认真研究国家相关政策，努力提

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

坚持“先有制度、后分资金”，不断健全完善资金管理制度，

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资金，从源头上堵塞资金管理漏

洞。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县级报账等制度，

及时足额拨付项目建设资金，杜绝资金不到位、拨付不及时

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现象。二是坚持法治思维，严格执行

预算法等财经法律法规，强化预算管理监督，会同水利部门，

探索更加符合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模式，不断提高

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三是坚持全面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积极探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绩效考评，并将考

评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加大信息

公开力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每一分农村饮水安全资

金都用在刀刃上、花出效益来。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

认真学习吸收您的建议，以财政人的担当，积极配合业务部

门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恳请今后继续关心支持我们

的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万事如意！

临沂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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